
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下属二级单位 13 个，其中行政

单位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个，其他事业单位 10

个。

纳入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乐山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乐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协会、乐山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乐山市健康教育所、乐山市人民医院、

乐山市中医医院、乐山市妇幼保健院、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乐

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乐山市卫生计生信息中心、乐山市中心

血站、乐山市卫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乐山市口腔病防治所。

（二）机构职能。

1.组织拟订全市卫生健康政策。负责拟订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规划、制定卫生健康地方标准与技术规范并组织实施。统筹配置

全市卫生健康资源。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2.牵头推进全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深化改革



重大政策、措施的建议。牵头负责全市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

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 5 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

设。制定并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

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

3.制定并组织落实全市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严

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公

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负责全市卫生应急工作，组织和指导全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

援。发布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信息。依照国家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目录，参与开展检疫监

测工作。

4.贯彻落实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负责推进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承担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工

作。

5.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展药械使

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执行国家药典和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定基本药物使用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依法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开展食品安

全企业标准备案。

6.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

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负责

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管体系。

7.制定全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卫生健康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制定并组织实施医疗服务规范、标准和



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负责医疗机构、人

员和行为的日常监管。

8.负责全市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

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配套政策。

9.指导县（市、区）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

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基层卫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

展。

10.负责市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市级有关部

门（单位）离休干部医疗管理工作，负责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

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1.拟订并组织实施促进全市中医药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拟

订全市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并组织实

施，承担全市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及临床用药等监督管

理责任。组织开展全市中药资源普查，促进中药资源的保护、开

发和合理利用。

12.依法依规履行卫生健康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负责职责

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13.指导市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业务工作。

14.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人员概况。

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总编制 1659 个，其中：行政编制

47 个，工勤编制 258 个，事业编制（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1354

个。在职人员总数 1333 人，其中：行政 46 人，工勤 205 人，事业

（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1082 人。离休 8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 年本年收入合计 284365.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16671.01 万元，占 5.86%；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

入 104.40 万元，占 0.04%；上级补助收入 0.6 万元，占 0.01%；事

业收入 262310.41 万元，占 92.24%；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5279.42 万元，占 1.85%。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本年支出合计 264740.68 元，其中：基本支出 220507.63

万元，占 83.29%；项目支出 44233.05 万元，占 16.71%。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2021 年度，本部门严格按《预算法》、乐山市财政局下达的预

算编制文件，按合法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等要求进行预决算编制。

项目支出预算安排中，认真按照市级有关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紧

紧围绕全市卫生健康重点工作，突出项目的效益性。结余结转资金

严格做到分清专项，专项结余，专款专用。

（二）专项预算管理。

2021 年，本部门严格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

配管理暂行办法》，对市级卫生项目经费实施了绩效分配。

（三）结果应用情况。

2021 年，本部门严格按财政预算进行工作安排，除部分项目

外，其余都按进度进行了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经自评，2021 年，本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及市级部



门预算编制通知和有关要求，按时完成基础、项目库的报送工作，

按时完成了预算编制工作，提交部门预算草案，预算编制科学、准

确；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按照要求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严

格预算执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规范。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还

存在个别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不明确、不完善，绩效管理信息支撑工

作有待加强的情况建议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指标。

（二）存在问题

一是医疗卫生优质资源短缺突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不足，医疗控费难度大。二是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待遇低，缺乏

对人才的有效激励。三是市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普通居民健

康卡工作推进缓慢，互联网+健康服务步伐亟待加快。四是重大疾

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新发传染病威胁不断加大。肿瘤、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人数快速上升，疾病负担日益

沉重。五是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方式转变、巨大的流动人口等，给公

共卫生服务带来新要求。

（三）改进建议

一是进一步争取财政对卫生健康事业的投入力度。二是针对各

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才实际情况，依靠各卫生培训项目，着力加强针

对性的人才培养工作。三是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全面落实全面

两孩政策，深化贫困地区生育秩序整治行动，认真落实计划生育“三

项制度”奖特扶政策。四是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督导，确保工作任务

完成和资金使用进度相匹配。

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年本年收入合计284365.8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671.01万元，占
	2021年本年支出合计264740.68元，其中：基本支出220507.63万元，占83.29%；项

